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方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35

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易字

第303號），爰不經通常審理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黃方弘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萬元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黃方弘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02頁）」外，其餘均引用

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黃方弘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法獲取

所需，竟施詐術騙取他人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損失，所為

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惟於本院訊

問程序時終能坦承之犯後態度，然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

同時參酌其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與情節、詐得之財物種

類與數額、告訴人因此所生之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準備

程序時自陳文藻外語學院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開設公

司、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20萬元至50萬元、須扶養配

偶及3名未成年子女、經濟狀況入監前普通，目前不好

（見本院卷第10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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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被告為本案犯行，取得60萬元，均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

還告訴人，復查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之情形，自應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

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上訴本院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陳宗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呂秉炎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

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蘇瓞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635號

　　被　　　告　黃方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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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被告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敘述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方弘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1年12月間某日，

以LINE自稱黃先生，向丁○○聲稱可提供貸款，並謊稱貸款

金額中之一部分需於貸款下來後先繳回，作為履約保證金，

未來於清償額中再扣除，致丁○○陷入錯誤而依指示申請貸

款，嗣丁○○於112年1月10日收到新鑫公司滙入之貸款金額

200萬元後，而於112年1月11日，在花蓮縣○○市○○路000

號「合作金庫銀行北花蓮分行」前，依黃方弘之指示將60萬

元之履約保證金交付予黃方弘。嗣因丁○○之妹妹丙○○發

覺丁○○之貸款情事，因丙○○認利息過高欲提前清償該筆

貸款，而聯絡黃方弘，經黃方弘勸阻後，丙○○遂親自到新

鑫公司詢問相關事宜，始悉受騙。

二、案經丁○○訴請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黃方弘於警詢中否認犯行，辯稱：我是協助丁○○

小姐向新鑫股份有限公司申辦房屋貸款，最後核准200

萬貸款，在撥款前我們就已經告知丁○○女士要收取服

務費，服務費金額為總申貸金額的30%，我有提供委託

契約書，對保時由丁○○女士本人親自簽名云云。惟

查，證人甲○○證稱，（檢察官問：《提示警卷第223

頁》當天是否有提供一份委託契約書讓丁○○簽立？）

這份我沒印象，因為我們是外包公司，幫忙對保合約，

這可能是業務那邊另外的契約書。我給他們簽的都會有

當事人的私章，這份我沒讓他們簽等語。證人丁○○證

稱：（檢察官問：《提示警卷73、81、83、85、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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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你在111年12月29日，在甲○○面前簽署的文件，

是否都有蓋章？）是我拿給他，他蓋的，因為文件的字

都很小，又很多，他叫我簽哪裡我就簽哪裡，簽名都是

我親簽的，當天有蓋章，後來他說有些章沒蓋到，我又

把章寄去高雄鳳山的公司給他蓋章。…（檢察官問：

《提示警卷第223頁》你甲○○跟碰面的時候，有沒有

簽委託契約書？）這個字是我簽的，但我已經忘了有沒

有簽委託契約書，當時很多張，我沒有經驗，就一直寫

名字，我很肯定的說我記不起來了。…（檢察官問：你

簽名時，日期欄已經寫好還是空白的？）我沒注意看，

但應該是還沒寫，因為我看他拿出來的時候都是空白

的。（檢察官問：黃方弘有無和你說明他是翔棚國際有

限公司的負責人？）沒有，完全沒提到，他只是告訴我

他是新鑫公司的等語。再依丙○○所提供之資料（警卷

第73、81、83、85、87頁）顯示，丁○○於111年12月2

9日所簽署之文件均同時有簽名與蓋章，且日期欄均為

手寫，而黃方弘所提供之委託契約書（警卷第223頁）

只有簽名，並無蓋章，且日期欄為打字，兩者顯有不

同，再經本署傳喚被告黃方弘攜帶委託契約書原本至

署，被告經傳未到，故尚難排除上開委託契約書係經由

電腦後製所產生，再者，依被告黃方弘所提供之資料顯

示，被告向派件公司人員「裴」「曹查理」稱「協助簽

委託同意書」（警卷第145、147頁），「要去花蓮跟他

收服務費」（警卷第175頁），但被告與告訴人丁○○

之對話中（警卷第115至127頁）則從未提過「簽委託同

意書」及「收取服務費」之事宜，顯與常情有違，故被

告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犯嫌洵堪

認定。

　　(二)告訴人丁○○於警詢及偵訊之指訴。

　　(三)證人丙○○於警詢之證述。

　 （四)證人甲○○於警詢及偵訊之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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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告訴人丁○○提供資料(LINE對話紀錄、帳簿等)。

　　(六)證人丙○○提供資料(LINE對話紀錄、分期付款暨債權

讓與契約、買賣合約書、銷售合約書、本票等)。

　　(七)證人甲○○提供資料(LINE對話紀錄)。

　　(八)被告黃方弘提供資料(LINE對話紀錄、委託契約書等)。

　　(九)門號基資調閱、訪查紀錄表。

二、核被告黃方弘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7　　日

　　　　　　　　　　　　　檢　察　官　簡淑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書　記　官　林宇謙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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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方弘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35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易字第303號），爰不經通常審理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黃方弘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黃方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02頁）」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黃方弘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法獲取所需，竟施詐術騙取他人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損失，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惟於本院訊問程序時終能坦承之犯後態度，然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同時參酌其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與情節、詐得之財物種類與數額、告訴人因此所生之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陳文藻外語學院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開設公司、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20萬元至50萬元、須扶養配偶及3名未成年子女、經濟狀況入監前普通，目前不好（見本院卷第10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被告為本案犯行，取得60萬元，均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復查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之情形，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本院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陳宗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呂秉炎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
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蘇瓞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635號
　　被　　　告　黃方弘　
　　　　　　　　　　　　
　　　　　　　　　　　　　
　　　　　　　　　　　　

上被告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方弘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1年12月間某日，以LINE自稱黃先生，向丁○○聲稱可提供貸款，並謊稱貸款金額中之一部分需於貸款下來後先繳回，作為履約保證金，未來於清償額中再扣除，致丁○○陷入錯誤而依指示申請貸款，嗣丁○○於112年1月10日收到新鑫公司滙入之貸款金額200萬元後，而於112年1月11日，在花蓮縣○○市○○路000號「合作金庫銀行北花蓮分行」前，依黃方弘之指示將60萬元之履約保證金交付予黃方弘。嗣因丁○○之妹妹丙○○發覺丁○○之貸款情事，因丙○○認利息過高欲提前清償該筆貸款，而聯絡黃方弘，經黃方弘勸阻後，丙○○遂親自到新鑫公司詢問相關事宜，始悉受騙。
二、案經丁○○訴請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黃方弘於警詢中否認犯行，辯稱：我是協助丁○○小姐向新鑫股份有限公司申辦房屋貸款，最後核准200萬貸款，在撥款前我們就已經告知丁○○女士要收取服務費，服務費金額為總申貸金額的30%，我有提供委託契約書，對保時由丁○○女士本人親自簽名云云。惟查，證人甲○○證稱，（檢察官問：《提示警卷第223頁》當天是否有提供一份委託契約書讓丁○○簽立？）這份我沒印象，因為我們是外包公司，幫忙對保合約，這可能是業務那邊另外的契約書。我給他們簽的都會有當事人的私章，這份我沒讓他們簽等語。證人丁○○證稱：（檢察官問：《提示警卷73、81、83、85、87、91頁》你在111年12月29日，在甲○○面前簽署的文件，是否都有蓋章？）是我拿給他，他蓋的，因為文件的字都很小，又很多，他叫我簽哪裡我就簽哪裡，簽名都是我親簽的，當天有蓋章，後來他說有些章沒蓋到，我又把章寄去高雄鳳山的公司給他蓋章。…（檢察官問：《提示警卷第223頁》你甲○○跟碰面的時候，有沒有簽委託契約書？）這個字是我簽的，但我已經忘了有沒有簽委託契約書，當時很多張，我沒有經驗，就一直寫名字，我很肯定的說我記不起來了。…（檢察官問：你簽名時，日期欄已經寫好還是空白的？）我沒注意看，但應該是還沒寫，因為我看他拿出來的時候都是空白的。（檢察官問：黃方弘有無和你說明他是翔棚國際有限公司的負責人？）沒有，完全沒提到，他只是告訴我他是新鑫公司的等語。再依丙○○所提供之資料（警卷第73、81、83、85、87頁）顯示，丁○○於111年12月29日所簽署之文件均同時有簽名與蓋章，且日期欄均為手寫，而黃方弘所提供之委託契約書（警卷第223頁）只有簽名，並無蓋章，且日期欄為打字，兩者顯有不同，再經本署傳喚被告黃方弘攜帶委託契約書原本至署，被告經傳未到，故尚難排除上開委託契約書係經由電腦後製所產生，再者，依被告黃方弘所提供之資料顯示，被告向派件公司人員「裴」「曹查理」稱「協助簽委託同意書」（警卷第145、147頁），「要去花蓮跟他收服務費」（警卷第175頁），但被告與告訴人丁○○之對話中（警卷第115至127頁）則從未提過「簽委託同意書」及「收取服務費」之事宜，顯與常情有違，故被告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二)告訴人丁○○於警詢及偵訊之指訴。
　　(三)證人丙○○於警詢之證述。
　 （四)證人甲○○於警詢及偵訊之證述。
　　(五)告訴人丁○○提供資料(LINE對話紀錄、帳簿等)。
　　(六)證人丙○○提供資料(LINE對話紀錄、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買賣合約書、銷售合約書、本票等)。
　　(七)證人甲○○提供資料(LINE對話紀錄)。
　　(八)被告黃方弘提供資料(LINE對話紀錄、委託契約書等)。
　　(九)門號基資調閱、訪查紀錄表。
二、核被告黃方弘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7　　日
　　　　　　　　　　　　　檢　察　官　簡淑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書　記　官　林宇謙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方弘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35
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易字
第303號），爰不經通常審理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黃方弘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萬元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黃方弘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02頁）」外，其餘均引用
    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黃方弘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法獲取
      所需，竟施詐術騙取他人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損失，所為
      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惟於本院訊
      問程序時終能坦承之犯後態度，然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
      同時參酌其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與情節、詐得之財物種
      類與數額、告訴人因此所生之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準備
      程序時自陳文藻外語學院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開設公
      司、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20萬元至50萬元、須扶養配
      偶及3名未成年子女、經濟狀況入監前普通，目前不好（
      見本院卷第10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被告為本案犯行，取得60萬元，均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
    還告訴人，復查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之情形，自應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
    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上訴本院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陳宗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呂秉炎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
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蘇瓞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635號
　　被　　　告　黃方弘　
　　　　　　　　　　　　
　　　　　　　　　　　　　
　　　　　　　　　　　　
上被告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敘述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方弘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1年12月間某日，
    以LINE自稱黃先生，向丁○○聲稱可提供貸款，並謊稱貸款金
    額中之一部分需於貸款下來後先繳回，作為履約保證金，未
    來於清償額中再扣除，致丁○○陷入錯誤而依指示申請貸款，
    嗣丁○○於112年1月10日收到新鑫公司滙入之貸款金額200萬
    元後，而於112年1月11日，在花蓮縣○○市○○路000號「合作
    金庫銀行北花蓮分行」前，依黃方弘之指示將60萬元之履約
    保證金交付予黃方弘。嗣因丁○○之妹妹丙○○發覺丁○○之貸款
    情事，因丙○○認利息過高欲提前清償該筆貸款，而聯絡黃方
    弘，經黃方弘勸阻後，丙○○遂親自到新鑫公司詢問相關事宜
    ，始悉受騙。
二、案經丁○○訴請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黃方弘於警詢中否認犯行，辯稱：我是協助丁○○小
        姐向新鑫股份有限公司申辦房屋貸款，最後核准200萬
        貸款，在撥款前我們就已經告知丁○○女士要收取服務費
        ，服務費金額為總申貸金額的30%，我有提供委託契約
        書，對保時由丁○○女士本人親自簽名云云。惟查，證人
        甲○○證稱，（檢察官問：《提示警卷第223頁》當天是否
        有提供一份委託契約書讓丁○○簽立？）這份我沒印象，
        因為我們是外包公司，幫忙對保合約，這可能是業務那
        邊另外的契約書。我給他們簽的都會有當事人的私章，
        這份我沒讓他們簽等語。證人丁○○證稱：（檢察官問：
        《提示警卷73、81、83、85、87、91頁》你在111年12月2
        9日，在甲○○面前簽署的文件，是否都有蓋章？）是我
        拿給他，他蓋的，因為文件的字都很小，又很多，他叫
        我簽哪裡我就簽哪裡，簽名都是我親簽的，當天有蓋章
        ，後來他說有些章沒蓋到，我又把章寄去高雄鳳山的公
        司給他蓋章。…（檢察官問：《提示警卷第223頁》你甲○○
        跟碰面的時候，有沒有簽委託契約書？）這個字是我簽
        的，但我已經忘了有沒有簽委託契約書，當時很多張，
        我沒有經驗，就一直寫名字，我很肯定的說我記不起來
        了。…（檢察官問：你簽名時，日期欄已經寫好還是空
        白的？）我沒注意看，但應該是還沒寫，因為我看他拿
        出來的時候都是空白的。（檢察官問：黃方弘有無和你
        說明他是翔棚國際有限公司的負責人？）沒有，完全沒
        提到，他只是告訴我他是新鑫公司的等語。再依丙○○所
        提供之資料（警卷第73、81、83、85、87頁）顯示，丁
        ○○於111年12月29日所簽署之文件均同時有簽名與蓋章
        ，且日期欄均為手寫，而黃方弘所提供之委託契約書（
        警卷第223頁）只有簽名，並無蓋章，且日期欄為打字
        ，兩者顯有不同，再經本署傳喚被告黃方弘攜帶委託契
        約書原本至署，被告經傳未到，故尚難排除上開委託契
        約書係經由電腦後製所產生，再者，依被告黃方弘所提
        供之資料顯示，被告向派件公司人員「裴」「曹查理」
        稱「協助簽委託同意書」（警卷第145、147頁），「要
        去花蓮跟他收服務費」（警卷第175頁），但被告與告
        訴人丁○○之對話中（警卷第115至127頁）則從未提過「
        簽委託同意書」及「收取服務費」之事宜，顯與常情有
        違，故被告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
        犯嫌洵堪認定。
　　(二)告訴人丁○○於警詢及偵訊之指訴。
　　(三)證人丙○○於警詢之證述。
　 （四)證人甲○○於警詢及偵訊之證述。
　　(五)告訴人丁○○提供資料(LINE對話紀錄、帳簿等)。
　　(六)證人丙○○提供資料(LINE對話紀錄、分期付款暨債權讓
        與契約、買賣合約書、銷售合約書、本票等)。
　　(七)證人甲○○提供資料(LINE對話紀錄)。
　　(八)被告黃方弘提供資料(LINE對話紀錄、委託契約書等)。
　　(九)門號基資調閱、訪查紀錄表。
二、核被告黃方弘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7　　日
　　　　　　　　　　　　　檢　察　官　簡淑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書　記　官　林宇謙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方弘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35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易字第303號），爰不經通常審理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黃方弘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黃方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02頁）」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黃方弘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法獲取所需，竟施詐術騙取他人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損失，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惟於本院訊問程序時終能坦承之犯後態度，然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同時參酌其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與情節、詐得之財物種類與數額、告訴人因此所生之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陳文藻外語學院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開設公司、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20萬元至50萬元、須扶養配偶及3名未成年子女、經濟狀況入監前普通，目前不好（見本院卷第10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被告為本案犯行，取得60萬元，均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復查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之情形，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本院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陳宗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呂秉炎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
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蘇瓞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635號
　　被　　　告　黃方弘　　　　　　　　　　　　　　　　　　　　　　　　　　　　　　　　　　　　　　上被告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方弘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1年12月間某日，以LINE自稱黃先生，向丁○○聲稱可提供貸款，並謊稱貸款金額中之一部分需於貸款下來後先繳回，作為履約保證金，未來於清償額中再扣除，致丁○○陷入錯誤而依指示申請貸款，嗣丁○○於112年1月10日收到新鑫公司滙入之貸款金額200萬元後，而於112年1月11日，在花蓮縣○○市○○路000號「合作金庫銀行北花蓮分行」前，依黃方弘之指示將60萬元之履約保證金交付予黃方弘。嗣因丁○○之妹妹丙○○發覺丁○○之貸款情事，因丙○○認利息過高欲提前清償該筆貸款，而聯絡黃方弘，經黃方弘勸阻後，丙○○遂親自到新鑫公司詢問相關事宜，始悉受騙。
二、案經丁○○訴請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黃方弘於警詢中否認犯行，辯稱：我是協助丁○○小姐向新鑫股份有限公司申辦房屋貸款，最後核准200萬貸款，在撥款前我們就已經告知丁○○女士要收取服務費，服務費金額為總申貸金額的30%，我有提供委託契約書，對保時由丁○○女士本人親自簽名云云。惟查，證人甲○○證稱，（檢察官問：《提示警卷第223頁》當天是否有提供一份委託契約書讓丁○○簽立？）這份我沒印象，因為我們是外包公司，幫忙對保合約，這可能是業務那邊另外的契約書。我給他們簽的都會有當事人的私章，這份我沒讓他們簽等語。證人丁○○證稱：（檢察官問：《提示警卷73、81、83、85、87、91頁》你在111年12月29日，在甲○○面前簽署的文件，是否都有蓋章？）是我拿給他，他蓋的，因為文件的字都很小，又很多，他叫我簽哪裡我就簽哪裡，簽名都是我親簽的，當天有蓋章，後來他說有些章沒蓋到，我又把章寄去高雄鳳山的公司給他蓋章。…（檢察官問：《提示警卷第223頁》你甲○○跟碰面的時候，有沒有簽委託契約書？）這個字是我簽的，但我已經忘了有沒有簽委託契約書，當時很多張，我沒有經驗，就一直寫名字，我很肯定的說我記不起來了。…（檢察官問：你簽名時，日期欄已經寫好還是空白的？）我沒注意看，但應該是還沒寫，因為我看他拿出來的時候都是空白的。（檢察官問：黃方弘有無和你說明他是翔棚國際有限公司的負責人？）沒有，完全沒提到，他只是告訴我他是新鑫公司的等語。再依丙○○所提供之資料（警卷第73、81、83、85、87頁）顯示，丁○○於111年12月29日所簽署之文件均同時有簽名與蓋章，且日期欄均為手寫，而黃方弘所提供之委託契約書（警卷第223頁）只有簽名，並無蓋章，且日期欄為打字，兩者顯有不同，再經本署傳喚被告黃方弘攜帶委託契約書原本至署，被告經傳未到，故尚難排除上開委託契約書係經由電腦後製所產生，再者，依被告黃方弘所提供之資料顯示，被告向派件公司人員「裴」「曹查理」稱「協助簽委託同意書」（警卷第145、147頁），「要去花蓮跟他收服務費」（警卷第175頁），但被告與告訴人丁○○之對話中（警卷第115至127頁）則從未提過「簽委託同意書」及「收取服務費」之事宜，顯與常情有違，故被告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二)告訴人丁○○於警詢及偵訊之指訴。
　　(三)證人丙○○於警詢之證述。
　 （四)證人甲○○於警詢及偵訊之證述。
　　(五)告訴人丁○○提供資料(LINE對話紀錄、帳簿等)。
　　(六)證人丙○○提供資料(LINE對話紀錄、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買賣合約書、銷售合約書、本票等)。
　　(七)證人甲○○提供資料(LINE對話紀錄)。
　　(八)被告黃方弘提供資料(LINE對話紀錄、委託契約書等)。
　　(九)門號基資調閱、訪查紀錄表。
二、核被告黃方弘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7　　日
　　　　　　　　　　　　　檢　察　官　簡淑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書　記　官　林宇謙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